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02号

罪犯李晨，男，汉族，1981年7月5日出生，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光泽县，捕前职业农民。2014年3月7日因寻衅滋事被行政拘留十五日，同月31日因殴打他人被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200元。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五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2月21日作出（2016）闽07刑初34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晨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734832元，扣除已支付的110000元，还应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624832元。驳回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其他诉讼请求。随案移送的作案工具尖刀一把，予以没收。宣判后，被告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7月25日作出（2017）闽刑核36460517号刑事裁定，核准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考验期：自2017年8月31日起至2019年8月30日止）。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7年9月11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2月25日作出（2019）闽刑更501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裁定送达时间为2019年12月31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2017年9月11日至2019年8月获得考核分2088.5分；2019年9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分7281.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9370分，累获表扬12次，物质奖励3次。2017年9月11日至2019年8月违规1次，扣10分；2019年9月至2025年7月违规4次扣70分，累计违规5次扣80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113995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3995元。考核期内2019年9月至2025年7月消费人民币16725.49元，月均消费235.57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58.55元。2025年6月24日，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复函：该案件于2025年1月13日立案，在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被执行人李晨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本案于2025年4月15日以终结执行结案。在执行过程中，未发现被执行人李晨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的情形；未发现被执行人李晨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节；未发现被执行人李晨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
该犯系严重暴力性犯罪，财产刑判项未全部履行完毕，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李晨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晨予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晨卷宗叁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0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03号

罪犯张琳，男，汉族，1990年9月27日出生，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建瓯市，捕前系无业。曾因犯非法拘禁罪于2013年4月11日被南平市延平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于2013年5月20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二监区（大队）五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21日作出（2015）南刑初字第2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琳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张琳应赔偿给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陈水凤、叶绿华、叶明君各项经济损失人民币253137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1月20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39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考验期：自2016年2月3日起至2018年2月2日止）。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2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3日作出（2018）闽刑更190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裁定送达时间为2018年8月25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但经教育后能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2016年2月24日至2018年2月获得考核分1351分；2018年3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分779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9141分，累获表扬11次，物质奖励4次。2016年2月24日至2018年2月违规2次扣26分；2018年3月至2025年7月违规7次扣63分，累计违规9次扣89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18764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764元；向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6000元。考核期内考核期内2018年3月至2025年7月消费人民币19426.12元，月均消费218.27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85.73元。2024年12月11日，建瓯市人民法院复函：执行过程中，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节；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节；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该犯系累犯，财产刑判项未全部履行完毕，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张琳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琳予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琳卷宗叁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0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5〕闽建狱减字第604号

罪犯邱继辉，男，汉族，1969年12月10日出生，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闽清县，捕前职业无固定职业。2011年因犯贩卖毒品罪被闽清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12年11月27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四监区十二分监区服刑。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10日作出（2015）榕刑初字第13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邱继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扣押的被告人邱继辉作案工具白色苹果4手机、黑色lenovo手机及白色杂牌直板智能机各1部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5月3日作出（2016）闽刑终12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考验期：自2016年5月18日起至2018年5月17日止）。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6年6月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12月17日作出（2018）闽刑更325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裁定送达时间为2018年12月29日；于2022年10月25日作出（2022）闽刑更421号刑事裁定，对其不予减刑，裁定送达时间为2022年11月16日；于2024年12月24日作出（2024）闽刑更232号刑事裁定，对其不予减刑，裁定送达时间为2025年1月10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多次违规，自2024年12月之后未发现有违规扣分行为，能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2016年6月8日至2018年5月获得考核分1573分；2018年6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分8580.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0153.5分，累获表扬10次，物质奖励6次。2016年6月8日至2018年5月违规9次扣235分；2018年6月至2025年7月违规13次扣193分，合计违规22次扣428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4200元。考核期内2018年6月至2025年7月消费人民币23091.74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68.51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44.05元。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23日作出（2022）闽01执1031号之一执行裁定，终结本院（2015）榕刑初字第130号刑事判决和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闽刑终129号刑事裁定对邱继辉财产刑的本次执行程序。

该犯系累犯、毒品再犯，财产刑判项未全部履行完毕，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罪犯邱继辉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邱继辉予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邱继辉卷宗叁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0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福建省建阳监狱

          提请减刑建议书    
                      〔2024〕闽建狱减字第605号

罪犯李小强，男，汉族，1982年10月7日出生，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剑阁县，捕前系无业。2007年1月17日因犯抢劫罪、敲诈勒索罪被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2009年10月13日刑满释放；2011年11月8日因犯敲诈勒索罪被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2013年1月16日刑满释放。系累犯。现在福建省建阳监狱九监区（大队）二十一分监区（中队）服刑。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2月15日作出(2014)厦刑初字第92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小强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对被告人李小强限制减刑。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853537.26元，并对1219338.94元承担连带责任。宣判后，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0月13日作出（2015）闽刑终字第171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考验期：自2015年11月2日起至2017年11月1日止）。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于2015年11月24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15日作出（2018）闽刑更72号刑事裁定，将其刑罚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裁定送达时间为2018年5月25日；于2024年12月24日作出（2024）闽刑更231号刑事裁定，对其不予减刑，裁定送达时间为2025年1月10日。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2015年11月24日至2017年11月获得考核分2691.5分；2017年12月至2025年7月获得考核分1148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4177.5分。累获表扬19次，物质奖励3次，不予奖励1次。2015年11月24日至2017年11月违规无违规扣分；2017年12月至2025年7月违规4次扣72分，合计违规4次扣72分。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1000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500元。考核期2017年12月至2025年7月消费人民币25878元，月均消费人民币281.28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60.07元。2024年8月20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复函：执行中该院依法对被执行人李小强名下可供执行财产进行查询，因未查询到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该院于2016年5月裁定本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本案未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
该犯系累犯、数罪并罚，限制减刑，财产刑判项未全部履行完毕，属于应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5年10月12日至2025年10月1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小强予以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小强卷宗叁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建阳监狱

                          二0二五年十月二十日

